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综合办公管理办法

（2005年8月5日经桂农业办发〔2005〕130号文发布，2006年11月22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活动的通知》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化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加强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管理，规范行政许可程序，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许可综合办公管理，是指自治区农业厅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职权，以综合办公的形式，统一实施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事项监督检查的行政管理行为。

第三条 自治区农业厅成立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行政许可事项实行统一管理，设立统一对外的服务窗口。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行政许可业务受理、送达，督察督办，协调和咨询服务。

第四条 对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动态管理。厅机关各处室及事业单位主管的行政审批事项如有调整，应及时通报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五条 实行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后，原承办单位职能不变。凡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行政审批事项，由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受理和回复。

第六条 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过程，实行全程跟踪、督察督办，并协调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七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提起申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申请人向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有关申报表，提交有关申报资料，阐明申请的依据、理由、事项和要求。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须向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再向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二）审查受理。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申请人提起的申请要求，按照许可的不同条件，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明资料、申报材料或可行性报告，进行依法审查核实，并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

（三）组织审验。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把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按照自治区农业厅业务处室站职责和权限交由处室站组织审验。承办处室站落实责任人和承办人，并限期组织审验，对属于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等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勘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由承办处室站依据相关规定进行，最后形成许可与否的相关文书。

（四）许可决定。根据厅领导的职权和分工，承办处室站把相关文书送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核稿后呈报厅领导，由厅领导签署许可决定。

（五）办文出证。由承办处室站根据厅领导签署的许可决定，办理编号、缮印、盖章和出文、出证手续。

（六）结果送达。承办处室站将许可办理结果送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把许可办理结果送达申请人。

（七）备案归档。承办处室站把每项许可的所有材料按照文件归档的有关要求，进行备案和分类立卷归档。

第八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对办事条件、办理程序简单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即时统一办理制。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办事指南》（见附件，该指南内容变更时直接在广西农业信息网上公布，不再重新发文），完成对申报项目的审查并作出处理意见。

（二）对只涉及一个承办单位，办事条件、办理程序比较复杂，不能即时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承诺办理制，承办单位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办理通知书》和申报材料后，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对申报材料的审验并作出处理意见。

（三）对涉及多个承办单位，办事条件、办理程序比较复杂，不能即时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联合办理制，承办单位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行政许可办理通知书》和申报材料后按各自职责完成申报材料的审验，分别作出处理意见。

（四）对办理职责不清或联合办理意见分歧较大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集中协调办理制，由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综述、协调作出处理意见，呈厅领导审批。

第九条 实行行政许可限时办理制度。行政许可有法定办结期限的，依法定期限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没有法定期限的，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厅领导批准，可以延长10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45日。行政许可依法需要听证、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办结期限内。

第十条 实行许可公示制度。采取设立公示栏、公示牌、电子触摸屏或新闻媒介等形式进行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

第十一条 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列入自治区农业厅的日常工作经费预算。行政许可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实行行政许可和对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收任何费用。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收费，承办处室站应严格按照国家财政、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收取，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二条 实施行政许可的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许可人员在行政许可工作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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